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聘任战略顾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浙江中控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控技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

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中控技术聘任战略顾问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

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控技术根据公司经营管理和发展需要，拟聘任褚健先生为公司战略顾问，

为公司经营和管理活动提供顾问服务，并拟与褚健先生签订《战略顾问协议》。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15.1 第（十四）的相关规定，

褚健先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褚健先生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公司

与褚健先生签订的《战略顾问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情况说明 

1、关联人基本情况 

姓名：褚健；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最近三年的职业及职务：1989 年-2017 年就职于浙江大学，历任浙江大学博

士后、讲师、副教授、教授，浙江大学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浙江

大学先进控制研究所（现浙江大学智能系统与控制研究所）所长，2005 年-2013

年担任浙江大学党委委员、常委、副校长。2018 年被浙江大学聘为研究员，2019

年被上海交通大学聘为首席研究员及上海交通大学宁波人工智能研究院首席科



 

 

学家。褚健先生系中控技术创始人，曾任中控有限董事长，目前任发行人战略顾

问。 

2、关联人持股情况说明 

褚健直接持有公司 7,236.175 万股股份，通过杭州元骋间接控制公司 3,950.00

万股股份，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股份总数的 22.77%，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聘任褚健先生为公司战略顾问，为总体发展

目标、发展战略、经营战略等活动提供顾问服务，聘期三年，双方拟签订《战略

顾问协议》。 

（二）交易定价原则 

2020 年度褚健先生担任公司战略顾问津贴为人民币 100 万（含税），结合公

司发展及津贴的合理增长，本次交易经双方协商，确定战略顾问职务津贴为：2021

年度人民币 110 万元（含税）、2022 年度人民币 120 万元（含税）、2023 年度人

民币 130 万元（含税）。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协议主体 

甲方：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褚健 

2、协议期限：三年（2021 年 1 月 1 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 

3、协议金额：公司向褚健先生支付的战略顾问职务津贴为：2021 年度人民

币 110 万元（含税）、2022 年度人民币 120 万元（含税）、2023 年度人民币 130

万元（含税）。甲方依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按月代扣代缴乙方的个人所得税。乙

方办理甲方的事务时，产生的费用由甲方给予报销。 

4、支付方式：按月支付。 

5、工作内容和要求：乙方作为国内控制系统及工业软件行业的顶尖专家，

甲方聘请乙方作为甲方主营业务的战略顾问，乙方同意担任甲方的战略顾问。 

6、争议的解决：如双方有争议的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甲方所在地



 

 

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五、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褚健先生长期从事工业控制系统及工业软件行业，对行业发展具有深刻和独到

的见解，并为公司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公司与褚健先生签订《战略顾问协议》，聘

请其为公司战略顾问，将充分发挥褚健先生的行业影响力和深厚资源，助力公司的

经营发展，为公司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指导，符合公司战略和可持续性发展需要，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了《关

于聘任战略顾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15.1 第（十四）款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褚敏先生为此次关联交易方关系密

切的家庭成员，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此议案获得其余 8 名董事表决通过。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已知悉并审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本次聘任战略顾问暨关联交

易事项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原则，交易定价是由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同意

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并请公司董事

会及相关人员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聘任褚健先生为战略顾问系为了公司的经营和发展需求，

褚健先生长期从事工业控制系统及工业软件行业，系国内控制系统及工业软件行

业的顶尖专家，公司与褚健先生签订的《战略顾问协议》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战

略需求，交易定价是由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独立董事同意聘任褚健先生为公司的战略顾问。根据《浙江中控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了《关于



 

 

聘任战略顾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聘任褚健先生为战略顾问系

为了公司的经营和发展需求，褚健先生长期从事工业控制系统及工业软件行业，

系国内控制系统及工业软件行业的顶尖专家，公司与褚健先生签订的《战略顾问

协议》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战略需求，交易定价是由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

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监事会同意聘任褚健先生为公司的战略顾问

暨关联交易事项。 

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该关联交易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履

行了必要的程序。本次聘任战略顾问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

监管办法（试行）》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保荐机构同意中控技术本次聘任战略顾问暨关联交易事项。 

（以下无正文） 

 

 




